
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新生“绿色通道”申请表 

姓    名  学  号  学   院  专  业  

家庭省市 省（市）        县（区） 家庭总人口数  人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/月 

家庭情况 

健全家庭□   单亲家庭□   离异家庭□   丧失劳动力家庭□   残疾人家庭□，残疾人数量     人 

低保户□   建卡贫困户□   特殊困难户□   国家级贫困县五保户□   重大疾病□   重大灾害□ 

其他□，请简要描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学生本人

情况 

烈士子女□   优抚家庭子女□   伤残军、警子女□   因公牺牲人员子女□   孤儿□   残疾人□ 

其他□，请简要描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户口类型 
城镇□ 

农村□ 

已受家庭所在

地资助情况 

无□  有□，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

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，受助总额          元。 

生源地贷款情况 否□   是□，金额         元。 学费欠费情况 不欠费□   欠费□，欠           元。 

申请项目 新生大礼包□   路费补助□ 本人联系电话  监护人联系电话  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： 

本人因家庭经济困难，特申请新生“绿色通道”。本人承诺本表及《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学生家庭情况量化登

记表》所填内容属实，入学后积极配合学校进行复核，如有弄虚作假，接受学校处理。特此申请，请批准。 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辅导员意见： 

 

 

 

审批人：             

年      月     日 

学院意见： 

 

 

 

审批人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

年      月     日 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意见： 

 

 

审批人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

年      月     日 

复核情况： 

 

 

 

 

注：1. 新生填写完成此表及《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学生家庭情况量化登记表》后，8 月 24 日 17:00 前可将两

个表格电子版（手机拍摄清晰照片或扫描件）发送到指定电子邮箱 cquccxsc@163.com ；8 月 24 日后则在报到注册现

场，新生所在学院，提交相应纸质版表格； 

2.所发电子邮件主题填写“申请人姓名  绿色通道  申请”字样，照片或扫描件请以附件方式发送； 

3.此表一式一份，留存于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； 

4.如有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 023-49890653，工作时间：每周一至周五 8:30—12:00 , 14:30—18:00。



 

     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学生家庭情况量化登记表  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选项（在相应栏画√） 

1.父母职业 

1.公司股东或高管、私营业主 父亲○ 母亲○ 

2.公务员、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人员、个体经营户 父亲○ 母亲○ 

3.进城务工人员或合同制工作人员 父亲○ 母亲○ 

4.务农或临时务工 父亲○ 母亲○ 

5.因身体或其他原因无法就业、失踪（联）或去世 父亲○ 母亲○ 

2.父母劳动能力 

6.身体健康且有一技之长 父亲○ 母亲○ 

7.身体健康但无一技之长 父亲○ 母亲○ 

8.3-4 级伤残，或有一定劳动能力 父亲○ 母亲○ 

9.1-2 级伤残 父亲○ 母亲○ 

10.完全丧失劳动能力、失踪（联）或去世 父亲○ 母亲○ 

3.家庭其他成员

劳动能力 

11.无其他成员；或有其他成员且有劳动能力或固定收入 ○ 

12.其他家庭成员中部分有劳动能力或固定收入 ○ 

13.其他成员均无劳动能力或固定收入 ○ 

4.房屋情况 

14.无房 ○ 

15.农村简易房或城市筒子楼 ○ 

16.农村简易砖瓦房或城市廉租房、公租房 ○ 

17.其他房屋或两套及以上 ○ 

5.医疗支出 

18.家庭成员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在 2000 元及以内 ○ 

19.家庭成员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在 2000-1 万（含 1万） ○ 

20.家庭成员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在 1万-3 万（含 3万） ○ 

21.家庭成员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在 3万以上或患重大疾病 ○ 

6.家庭受灾 

22.近两年内未遭受自然灾害 ○ 

23.近两年内遭受一般自然灾害，影响家庭收入 ○ 

24.近两年内遭受较重自然灾害，影响家庭收入且造成财产损失 ○ 

25.近两年内遭受严重自然灾害，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重大损失 ○ 

7.家庭变故 

26.近两年内未出现家庭变故 ○ 

27.近两年内家庭成员出现伤残、失踪或意外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等情况 ○ 

28.近两年内家庭成员出现重大伤残、意外死亡或重大变故 ○ 

8.家庭住地 
29.近两年家庭实际住地在县城及以上 ○ 

30.近两年家庭实际住地在乡镇及以下 ○ 

9.就学人口 

31.1 人 ○ 

32.2 人 ○ 

33.3 人 ○ 

10.大学期间家

庭支付学生本人

每月生活费 

34.1200 元以上 ○ 

35.700-1200 元（不含 700） ○ 

36.700 元及其以下 ○ 

11.学生本人 

健康状况 

37.健康 ○ 

38.较差，经常服用药物或入院治疗 ○ 

39.很差，残疾或重大疾病 ○ 

12.政策性优抚

（此项可多选） 

40.烈士子女、低保户、建卡贫困户、特殊困难户、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认定的低收入家庭 □ 

41.优抚家庭子女、伤残军警子女、因公牺牲人员子女、国家级贫困县五保户 □ 

42.少数民族 □ 

 


